城市化建设地区农村劳动力

纳入就业失业管理制度用表

填  写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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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说明为《关于城市化建设地区农村劳动力纳入就业失业管理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京人社就发【2011】233号）4个附件和《城市化建设地区数据迁移农村劳动力就业单位信息补充采集表》的填写说明；城市化建设地区无《转移就业证》的农村劳动力新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时，填写《北京市就业失业登记管理暂行办法》（京人社就发【2011】79号）附件中《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表》、《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人员个人就业登记表》、《就业失业登记个人信息采集（变更）表》、《失业登记申请审核表》的，应按照《北京市就业失业登记用表填报说明》进行填写。
城市化建设地区申报表

	行政村全名称
	
	所在地区
	       区县       乡镇（街道）

	申报地区
类别
	1、建设征地、土地储备或腾退；  4、城市化建设重点村； 

2、整建制农转非；              5、绿化隔离建设；

3、山区搬迁；                  6、其它                         【   】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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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力就业状况

	
	
	
	
	合计
	在校

学生
	无劳动能力
	无业且无就业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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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解释：1、劳动年龄人口：本村男16-60周岁，女16-55周岁的户籍人口；

  2、在校学生：劳动年龄人口中正在全日制学校学习的人员；

  3、无劳动能力：指因疾病、残疾等原因无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年龄人口；

  4、无业且无就业愿望：指未从事也无意愿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的劳动年龄人口；如：家务劳动者。

  5、其他：包括劳动年龄内且户籍在本村的服刑劳教人员等。

  6、就业：劳动年龄内人口（在校学生、家务劳动者、无劳动能力等除外）正在从事有合法收入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为就业。其中：在二、三产业就业的为非农就业。

平衡关系：7栏=2栏-3栏-4栏-5栏-6栏=8栏+10栏；8栏≥9栏。

	行政村意见
	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公章）

  年  月  日


《城市化建设地区申报表》填写说明

《城市化建设地区申报表》由市政府或市政府职能部门批准，属于建设征地、土地储备或腾退、整建制农转非、山区向新城或小城镇搬迁、开展城市化建设的重点村、农用土地开展绿化隔离建设、其它符合城市化建设要求等情形之一，且有本市农业户籍劳动力的行政村，在申请纳入城市化建设地区时填写。

填写要求是：

1、 申报地区类别

本项为单项选择填写，即按照市政府或市政府职能部门文件批准实施城市化建设的类别，将类别序号填写在“【】”中。如：市政府下达的是建设征地批文，则选择填写“【1】”。

2、 文件依据

填写市政府或市政府职能部门正式文件的名称及发文号。如：《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征用XX土地的批复》（京政地字【2009】X号）。
3、 行政村基本情况

㈠行政村名称：填写政府部门批准登记的名称。应与村公章相一致。行政村、自然村名称不得使用简写或缩写。

  ㈡户籍人口：填写本村城乡户籍人数。
㈢劳动年龄人口

“劳动年龄人口”：是指本村户籍的男16-60周岁，女16-55周岁的人员数；

“在校学生”：填写本村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中正在全日制学校学习的人员数（在夜大、电大、职工大学等学校业余学习的除外）；

“无劳动能力”：填写本村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中因疾病、残疾等原因无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

“无业且无就业愿望”：填写本村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中未从事任何有合法收入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时也无意愿从事任何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如：家务劳动者。

“其他”：填写本村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中，除在校学生、无劳动能力、无业且无就业愿望、就业或无业正在求职人员外的人员数。如：服刑劳教人员。
 ㈣劳动力就业情况

 “就业”：填写本村户籍劳动年龄内人口（在校学生、家务劳动者、无劳动能力等除外）正在从事有合法收入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数。包括：被单位招用的，从事农、林、牧、渔生产的，从事个体经营、开办企业或灵活形式获得合法收入的人员数。

“非农就业”填写本村户籍就业人员中从事农、林、牧、渔生产劳动以外人员数。

“无业求职”：填写本村户籍劳动年龄内人口无业（在校学生、家务劳动者、无劳动能力、务农等除外）且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员数。
㈤行政村如包含自然村，则按每个自然村填写对应内容，其中，自然村的户籍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劳动力就业状况等栏目，填写非农和农业户籍人员的合计情况。

㈥平衡关系

横向：劳动力就业状态的合计=就业+无业求职

      就业≥非农就业
      劳动年龄人口的合计=在校学生+无劳动能力+无业且无就业愿望+其他+劳动力就业状态的合计
纵向：总计=各自然村对应栏之和
      总计栏中各项≥农业户籍对应栏

4、 行政村意见
须填写齐全，加盖村名委员会公章。

5、 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意见

须填写齐全，加盖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公章。

个人在非户籍地常住确认表

（城市化建设地区农村劳动力专用）

	身份证号
	
	
	
	
	
	
	
	
	
	
	
	
	
	
	
	
	
	

	姓 名
	
	性 别
	
	联系电话
	

	就业失业登记证号
	
	
	
	
	
	
	
	
	
	
	
	
	
	
	
	

	户籍地址
	北京市    区（县）      街道（乡镇）      社区（村）      

	常住地址
	北京市    区（县）      街道（乡镇）      社区（村）      

	居住地起始居住时间
	＿年＿月＿日
	拟居住时间
	

	个人申请：
本人现申请在常住地失业登记，接受失业管理，享受促进就业帮扶，并承诺在享受失业保险待遇期间或一年内不变更失业登记点。
个人确认签字：           

                                            年    月     日

	常住地社区（村）确认意见：
（盖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说明:1、城市化建设地区农村劳动力选择在常住地办理失业登记须填写本表。
2、未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的，《就业失业登记证》证件编号栏不填。
《个人在非户籍地常住确认表》（城市化建设
地区农村劳动力专用）填写说明

《个人在非户籍地常住确认表》（城市化建设地区农村劳动力专用）由城市化建设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常住地办理失业登记前，确认失业登记地点时填报。在办理失业登记时，将本表随同其他材料一并提交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
填写要求是：

一、身份证号、姓名、性别：应与本人持有的《居民身份证》记载内容相一致。

二、就业失业登记证号：填写个人持有的本市核发的《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未持有本市核发的《就业失业登记证》的不填写。

三、户籍地址：应与本人户口本所记载的户籍登记地址相一致。

四、常住地址：按照个人居住的实际详细地址填写。

五、居住地起始居住时间：填写个人常住地址的开始居住时间。

六、拟居住时间：填写在个人常住地址拟继续居住的时间。

七、个人申请：须本人核实表格填写的内容并签字确认。

八、常住地社区（村）意见：由常住地社区（村）填写意见、注明经办人姓名，并加盖社区（村）公章确认。
城市化建设地区农村劳动力换发
《就业失业登记证》个人信息核实采集表
转移就业证编号：

	
	系统记录内容
	本人更改或补充内容（与系统记录一致的不必填写）

	个人基本情况
	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
	

	
	姓名
	
	姓名
	

	
	性别
	
	性别
	

	
	出生日期
	
	出生日期
	

	
	民族
	
	民族
	

	
	政治面目
	
	政治面目
	

	特殊情况
	是否低保
	
	是否低保
	

	
	
	
	低保证号
	

	
	残疾等级
	
	残疾证号
	

	
	
	
	残疾等级
	

	户籍及常住地情况
	户籍地址
	
	户籍地址
	    区县     乡镇（街道）      村

	
	
	
	户籍性质
	□农业  □非农业

	
	
	
	户籍登记时间
	      年     月     日

	
	常住地址
	
	常住地址
	    区县     乡镇（街道）      村

	
	
	
	常住地起始时间
	         年     月     日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文化程度
	文化程度
	
	最高文化程度
	

	
	所学专业
	
	专业
	

	
	毕业院校
	
	毕业学校名称
	

	
	毕业时间
	
	取得学历证书时间
	

	职业资格
	技能等级
	
	职业资格（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名称
	

	
	
	
	取证时间
	         年     月     日

	
	
	
	证书等级
	

	材料清单
	1、身份证复印件       □     5、残疾证复印件      □

2、户口簿复印件       □     6、低保证复印件      □

3、学历证书复印件     □     

4、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

	就业

失业登记证
	证件编号
	
	
	
	
	
	
	
	
	
	
	
	
	
	
	
	

	
	发证机构
	           区县             乡镇（街道）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转移就业证编号：                       姓名：=========================================================================================== 
系统记录当前就业状态：
起始时间：                登记时间：
	登记前身份
	

	转移就业状态
	转移就业
类型
	单位名称
(公益项目名称)
	就业地址
	单位性质(公益项目隶属关系)
	所在行业
	经济类型
	劳动合同或营业
执照有效期
	职业

工种

	
	单位招用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个体经营开办企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弹性就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自由职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公益就业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当前实际就业状态（以下请本人据实选择填写，并按相关提示填写对应登记表）
	系统记录
	当前实际就业状态

（请据实选择一种就业状态序号）
	操作方式
	操作提示

	无
业
求
职
	
	1、无业求职
	失业登记
	请填写《失业登记申请审核表》并提交村（社区）出具的证明等材料。

	
	
	2、自主创业、个体经营、灵活就业（务农）
	就业登记
	请填写《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人员个人就业登记表》并提交个人就业登记所需材料。

	
	
	3、单位招用
	就业登记
	请填写《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表》（城市化建设地区换证专用）并提交单位就业登记所需材料。

	阶
段
务
农

	
	1、无业求职
	失业登记
	请填写《失业登记申请审核表》并提交村（社区）出具的证明等材料。

	
	
	2、自主创业、个体经营、灵活就业
	就业内容变更
	请填写《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人员个人就业登记表》并提交个人就业登记所需材料。

	
	
	3、务农
	数据迁移
	--------

	
	
	4、单位招用
	就业登记
	请填写《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表》（城市化建设地区换证专用）并提交单位就业登记所需材料。

	转
移
就
业

	
	1、无业求职
	失业登记
	请填写《失业登记申请审核表》并提交证明材料。

	
	
	2、与系统转移就业登记情况完全一致
	数据迁移
	--------

	
	
	3、就业但与系统转移就业登记情况不一致。
	就业内容

变更
	1、属于单位招用的请填写《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表》（城市化建设地区换证专用）并提交单位登记所需材料。
2、属于自主创业、个体经营、灵活就业（务农、弹性就业、自由职业、公益就业）的请填写《自谋职业、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人员个人就业登记表》并提交个人就业登记所需材料。

	
	
	暂时退出市场人员
	暂不
换证
	持《转移就业证》人员参军、升学、移居外地或境外，判刑收监或劳动教养、无业且无求职愿望的属于暂时退出市场人员。

	个人签字确认：
    本表所填内容均确认无误。
                             年  月  日
	行政村（社区）审核：
（盖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城市化建设地区农村劳动力换发<就业失业登记
证>个人信息核实采集表》填写说明
《城市化建设地区农村劳动力换发<就业失业登记证>个人信息核实采集表》用于为城市化建设地区持有《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证》农村劳动力换发全国统一样式《就业失业登记证》，核实采集换证人个人信息，并为其办理就业登记、失业登记时使用。
填写要求是：

1、 系统自动填写内容

本表由乡镇（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根据城市化建设地区认定当月底的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系统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子系统记录的数据信息打印生成，其中：系统记录涉及的转移就业证编号、个人基本情况、就业状态及起始时间、登记时间、单位名称等内容，均由系统数据库根据记录的信息打印生成，无须人工填写。
2、 本人更改或补充的内容

换证人当前个人基本情况、特殊情况、户籍地及常住地情况、文化程度及职业资格情况，与系统记录不一致的，将变更或补充内容填写到相应栏中，与系统记录一致的不必填写。
身份证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应与本人持有的《居民身份证》和记载内容相一致。

残疾证号、残疾等级：应与本人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记载内容相一致。

低保证号：应与本人持有的《北京市城市（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编号相一致。

户籍地址、户籍登记时间、户籍性质：应与本人户口本所记载内容相一致。

本市常住地地址、常住地起始居住时间、邮政编码、联系电话：应按照本人居住等实际情况，如实填写。

最高文化程度、专业、毕业学校名称、取得学历证书日期：根据个人持有的最高学历《毕业证书》记载内容，对照《学历名称》（附件1）、《专业名称》（附件2）选择填写学历名称和专业名称。

职业资格（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名称、取证日期：根据个人持有的最高等级《职业资格证书》、《专业技术职务证书》对照《职业（工种）资格名称》（附件3）、《国家职业资格等级（工人技术等级）名称》（附件4）和《专业技术职务名称》（附件5）选择填写相应的名称。

3、 材料清单
填写“√”的项目，应与本人更改或补充内容中填写的项目一致，应与提交的材料相一致。 
四、就业失业登记证

证件编号：由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在系统换发证件操作后，填写为其换发的《就业失业登记证》编号。
发证机构、发证日期：注明换发证件的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及系统登记的换证时间。

五、当前实际就业状态

就业状态序号：本项为单项选择填写，根据换证人当前实际就业状态和形式，在系统记录的就业状态栏右侧空栏中，选填相应就业状态序号。
1、当系统记录为“无业求职”状态，其右侧为空栏，“阶段务农”、“转移就业”状态右侧栏均被“╳”掉。如果其当前实际就业状态为无业求职的，则在空栏中填写“1”；如果当前实际就业状态为自主创业、个体经营、灵活就业（包括弹性就业、自由职业、公益就业、务农）的，则在空栏中填写“2”；如果当前实际就业状态为单位招用的，则在空栏中填写“3”。
2、当系统记录为“阶段务农”状态，其右侧为空栏，“无业求职”、“转移就业”状态右侧栏均被“╳”掉。如果其当前实际就业状态为无业求职的，则在空栏中填写“1”；如果当前实际就业状态为自主创业、个体经营、灵活就业（包括弹性就业、自由职业、公益就业）的，则在空栏中填写“2”；如果当前实际就业状态仍为务农的，则在空栏中填写“3”；如果当前实际就业状态为单位招用的，则在空栏中填写“4”。
3、当系统记录为“转移就业”状态，其右侧为空栏，“无业求职”、“阶段务农”状态右侧栏均被“╳”掉。如果其当前实际就业状态为无业求职的，则在空栏中填写“1”；如果当前实际就业状态仍为就业且与表上打印的系统记录就业情况（如：招用单位、开办企业、个体经营、弹性就业、自由职业、公益就业）完全一致、没有改变的，则在空栏中填写“2”；如果当前实际就业状态虽然仍为就业，但就业形式或就业单位发生了改变，与表上打印的系统记录就业情况不一致，则在空栏中填写“3”。

4、如果持《转移就业证》人员参军、升学、移居外地或境外，判刑收监或劳动教养、无业且无求职愿望的，属于暂时退出市场人员，暂不换证，在对应栏中填写“√”。
六、个人意见
换证人对本表内容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
五、行政村（社区）审核意见

村级就业服务站对本表内容和换发证件需个人提交的各种表格、材料核对无误后，经办人签字、盖章。

附件1：学历名称
	代 码
	学  历
	代 码
	学  历

	10
	研究生及以上
	44
	职业高中

	11
	博士研究生
	47
	技工学校

	14
	硕士研究生
	60
	普通高中

	20
	大学本科
	70
	初中及以下

	30
	大学专科
	71
	初级中学

	40
	中专技校
	81
	小学

	41
	中等专科
	90
	其他


附件2：专业名称
	代  码
	专    业

	010000
	哲学

	020000
	经济学

	030000
	法学

	040000
	教育学

	050000
	文学

	060000
	历史学

	070000
	理学

	080000
	工学

	090000
	农学

	100000
	医学

	110000
	军事学

	990000
	其他学科


附件3：职业（工种）资格名称
	代  码
	职业（工种）
	代  码
	职业（工种）

	1000000
	单位负责人
	6000000
	生产运输工人

	1050000
	企业管理人员
	6010000
	勘测及矿物开采工

	2000000
	专业、技术人员
	6020000
	金属冶炼轧制工

	2010000
	科研人员
	6030000
	化工产品生产工

	2020000
	工程技术人员
	6040000
	机械制造加工工

	2030000
	农业技术人员
	6050000
	机电产品装配工

	2040000
	飞机船舶技术人员
	6060000
	机械设备修理工

	2050000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6070000
	电力设备装运检修工

	2060000
	经济业务人员
	6080000
	电子元器件制造装调工

	2070000
	金融业务人员
	6090000
	橡胶塑料制品生产工

	2080000
	法律专业人员
	6100000
	纺织针织印染工

	2090000
	教学人员
	6110000
	裁剪缝纫毛皮革制作工

	2100000
	文学艺术工作者
	6120000
	粮油食品饮料生产工

	2110000
	体育工作者
	6130000
	烟草制品加工工

	2120000
	新闻出版文化工作者
	6140000
	药品生产制造工

	3000000
	办事人员
	6150000
	木材人造板生产制作工

	3010000
	行政办公人员
	6160000
	制浆造纸纸制品生产工

	3020000
	安全保卫和消防人员
	6170000
	建筑材料生产加工工

	3030000
	邮政电信业务人员
	6180000
	玻璃陶瓷搪瓷生产工

	4000000
	商业、服务业人员
	6190000
	广播影视品制作播放人员

	4010000
	购销人员
	6200000
	制版印刷人员

	4020000
	仓储人员
	6210000
	工艺、美术品制作人员

	4030000
	餐饮服务人员
	6220000
	文体用品乐器制作人员

	4040000
	饭店、旅游娱乐服务员
	6230000
	建筑和工程施工人员

	4050000
	运输服务人员
	6240000
	驾驶员和运输工人

	4060000
	医疗卫生辅助服务人员
	6250000
	环境监测废物处理人员

	4070000
	社会服务人员
	6260000
	检验、计量人员

	5000000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6270000
	体力工人

	5010000
	种植业生产人员
	
	

	5020000
	林业及动植物保护人员
	
	

	5030000
	畜牧业生产人员
	
	

	5040000
	渔业生产人员
	
	

	5050000
	水利设施管理养护人员
	
	


附件4：国家职业资格等级（工人技术等级）名称
	代  码
	国家职业资格等级
	代 码
	国家职业资格等级

	1
	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
	4
	职业资格四级（中级）

	2
	职业资格二级（技师）
	5
	职业资格五级（初级）

	3
	职业资格三级（高级）
	
	


附件5：专业技术职务名称
	代 码
	专业技术职务
	代  码
	专业技术职务

	010
	高等学校教师
	310
	艺术人员（导演）

	011
	教授
	311
	一级导演

	012
	副教授
	312
	二级导演

	013
	讲师（高校）
	313
	三级导演

	014
	助教（高校）
	314
	四级导演

	020
	中等专业学校教师
	320
	艺术人员（指挥）

	022
	高级讲师（中专）
	321
	一级指挥

	023
	讲师（中专）
	322
	二级指挥

	024
	助理讲师（中专）
	323
	三级指挥

	025
	教员（中专）
	324
	四级指挥

	030
	技工学校教师
	330
	艺术人员（作曲）

	032
	高级讲师（技校）
	331
	一级作曲

	033
	讲师（技校）
	332
	二级作曲

	034
	助理讲师（技校）
	333
	三级作曲

	035
	教员（技校）
	334
	四级作曲

	040
	技工学校教师（实习指导）
	340
	艺术人员（美术）

	042
	高级实习指导教师
	341
	一级美术师

	043
	一级实习指导教师
	342
	二级美术师

	044
	二级实习指导教师
	343
	三级美术师

	045
	三级实习指导教师
	344
	美术员

	050
	中学教师
	350
	艺术人员（舞美设计）

	052
	高级教师（中学）
	351
	一级舞美设计师

	053
	一级教师（中学）
	352
	二级舞美设计师

	054
	二级教师（中学）
	353
	三级舞美设计师

	055
	三级教师（中学）
	354
	舞美设计员

	070
	实验技术人员
	360
	艺术人员（舞台设计）

	072
	高级实验师
	362
	主任舞台技师

	073
	实验师
	363
	舞台技师

	074
	助理实验师
	364
	舞台技术员

	075
	实验员
	370
	体育锻炼

	080
	工程技术人员
	371
	国家级教练

	082
	高级工程师
	372
	高级教练

	083
	工程师
	373
	一级教练

	084
	助理工程师
	374
	二级教练

	085
	技术员
	375
	三级教练

	090
	农业技术人员（农艺）
	390
	律师

	091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农艺）
	391
	一级律师

	092
	高级农艺师
	392
	二级律师

	093
	农艺师
	393
	三级律师

	094
	助理农艺师
	394
	四级律师

	095
	农业技术员
	395
	律师助理

	100
	农业技术人员（兽医）
	400
	公证员

	101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兽医）
	401
	一级公证员

	102
	高级兽医师
	402
	二级公证员

	103
	兽医师
	403
	三级公证员

	104
	助理兽医师
	404
	四级公证员

	105
	兽医技术员
	405
	公证助理员

	110
	农业技术人员（畜牧）
	410
	小学教师

	111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畜牧）
	413
	高级教师（小学）

	112
	高级畜牧师
	414
	一级教师（小学）

	113
	畜牧师
	415
	二级教师（小学）

	114
	助理畜牧师
	416
	三级教师（小学）

	115
	畜牧技术员
	420
	船舶技术人员（驾驶）

	120
	经济专业人员
	422
	高级船长

	122
	高级经济师
	423
	船长（大副）

	123
	经济师
	424
	二副

	124
	助理经济师
	425
	三副

	125
	经济员
	430
	船舶技术人员（轮机）

	130
	会计专业人员
	432
	高级轮机长

	132
	高级会计师
	433
	轮机长（大管轮）

	133
	会计师
	434
	二管轮

	134
	助理会计师
	435
	三管轮

	135
	会计员
	440
	船舶技术人员（电机）

	140
	统计专业人员
	442
	高级电机员

	142
	高级统计师
	443
	普通电机员（一等电机员）

	143
	统计师
	444
	二等电机员

	144
	助理统计师
	450
	船舶技术人员（报务）

	145
	统计员
	452
	高级报务员

	150
	出版专业人员（编审）
	453
	普通报务员

	151
	编审
	454
	二等报务员

	152
	副编审
	455
	限用报务员

	153
	编辑
	460
	飞行技术人员（驾驶）

	154
	助理编辑
	462
	一级飞行员

	160
	出版专业人员（技术编辑）
	463
	二级飞行员

	163
	技术编辑
	464
	三级飞行员

	164
	助理技术编辑
	465
	四级飞行员

	165
	技术设计员
	470
	飞行技术人员（领航）

	170
	出版专业人员（校对）
	472
	一级领航员

	173
	一级校对
	473
	二级领航员

	174
	二级校对
	474
	三级领航员

	175
	三级校对
	475
	四级领航员

	180
	翻译人员
	480
	飞行技术人员（通信）

	181
	译审
	482
	一级飞行通信员

	182
	副译审
	483
	二级飞行通信员

	183
	翻译
	484
	三级飞行通信员

	184
	助理翻译
	485
	四级飞行通信员

	190
	新闻专业人员（记者）
	490
	飞行技术人员（机械）

	191
	高级记者
	492
	一级飞行机械员

	192
	主任记者
	493
	二级飞行机械员

	193
	记者
	494
	三级飞行机械员

	194
	助理记者
	495
	四级飞行机械员

	200
	新闻专业人员（编辑）
	500
	船舶技术人员（引航）

	201
	高级编辑
	502
	高级引航员

	202
	主任编辑
	503
	一、二级引航员

	203
	编辑
	504
	三、四级引航员

	204
	助理编辑
	610
	自然科学研究人员

	220
	播音员
	611
	研究员（自然科学）

	221
	播音指导
	612
	副研究员（自然科学）

	222
	主任播音员
	613
	助理研究员（自然科学）

	223
	一级播音员
	614
	研究实习员（自然科学）

	224
	二级播音员
	620
	社会科学研究人员

	225
	三级播音员
	621
	研究员（社会科学）

	230
	卫生技术人员（医师）
	622
	副研究员（社会科学）

	231
	主任医师
	623
	助理研究员（社会科学）

	232
	副主任医师
	624
	研究实习员（社会科学）

	233
	主治医师
	640
	图书、资料专业人员

	234
	医师
	641
	研究馆员（图书）

	235
	医士
	642
	副研究馆员（图书）

	240
	卫生技术人员（药剂）
	643
	馆员（图书）

	241
	主任药师
	644
	助理馆员（图书）

	242
	副主任药师
	645
	管理员（图书）

	243
	主管药师
	650
	文博专业人员

	244
	药师
	651
	研究馆员（文博）

	245
	药士
	652
	副研究馆员（文博）

	250
	卫生技术人员（护理）
	653
	馆员（文博）

	251
	主任护师
	654
	助理馆员（文博）

	252
	副主任护师
	655
	管理员（文博）

	253
	主管护师
	660
	档案专业人员

	254
	护师
	661
	研究馆员（档案）

	255
	护士
	662
	副研究馆员（档案）

	260
	卫生技术人员（技师）
	663
	馆员（档案）

	261
	主任技师
	664
	助理馆员（档案）

	262
	副主任技师
	665
	管理员（档案）

	263
	主管技师
	670
	群众文化专业人员

	264
	技师
	671
	研究馆员（群众文化）

	265
	技士
	672
	副研究馆员（群众文化）

	270
	工艺美术人员
	673
	馆员（群众文化）

	272
	高级工艺美术师
	674
	助理馆员（群众文化）

	273
	工艺美术师
	675
	管理员（群众文化）

	274
	助理工艺美术师
	680
	审计专业人员

	275
	工艺美术员
	682
	高级审计师

	280
	艺术人员（演员）
	683
	审计师

	281
	一级演员
	684
	助理审计师

	282
	二级演员
	685
	审计员

	283
	三级演员
	690
	法医专业人员

	284
	四级演员
	691
	主任法医师

	290
	艺术人员（演奏员）
	692
	副主任法医师

	291
	一级演奏员
	693
	主检法医师

	292
	二级演奏员
	694
	法医师

	293
	三级演奏员
	695
	法医士

	294
	四级演奏员
	980
	思想政治工作人员

	300
	艺术人员（编剧）
	982
	高级政工师

	301
	一级编剧
	983
	政工师

	302
	二级编剧
	984
	助理政工师

	303
	三级编剧
	985
	政工员

	304
	四级编剧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表

（城市化建设地区换证专用）

	单位全称
	

	单位法人码
	
	社保登记证号
	

	单位性质
	
	经济类型
	

	隶属关系
	
	行业分类
	

	单位法人或负责人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身份证号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册地址
	＿＿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区（县）＿

	经营地址
	北京市＿＿区（县）＿＿街道（乡镇）＿＿＿＿＿

	被招用人员情况

	身份证号
	
	
	
	
	
	
	
	
	
	
	
	
	
	
	
	
	
	

	姓 名
	
	转移就业证号
	

	劳动合同起止时间
	＿年＿月＿日至＿年＿月＿日

	工 种
	
	用工形式
	

	用人单位意见
	上述填写内容核对无误。
（盖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个人确认
	上述填写内容确认无误。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审核意见
	（盖 章）

审核人：               数据录入人:

                                                  年  月  日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表》
（城市化建设地区换证专用）填写说明

《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表》（城市化建设地区换证专用）由城市化建设地区已持有《北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证》的农村劳动力所在用人单位填写后，随行政村报送的换发证件、就业失业登记材料等一并交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本表是换证人办理单位就业登记的依据。

具体填写要求是：

一、用人单位基本情况

㈠单位全称：填写工商登记或有关部门批准登记的名称。应与企业营业执照、法人证书记载相一致，不得使用简写或缩写，单位全称中包含数字的，用中文数字填写。

㈡单位法人码：填写单位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编号或法人证书号码等。

㈢社保登记证号：填写单位社会保险登记证的号码。

㈣单位性质：根据单位所拥有的相关证书的类别，选择填写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

㈤经济类型： 按照企业营业执照的公司类型或法人证书的出资性质填写。

㈥隶属关系：根据单位实际隶属关系，选择填写中央、省、市、地区、县、街道、镇、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其它。
㈦行业分类：按照国家标准填写（附件1）行业分类名称。

㈧联系电话：如实填写。

㈨注册地址：填写单位所持有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上所记载的注册地址信息。

㈩单位法人或负责人：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必须填写其法定代表人姓名,应与相关证书上的法定代表人一致；无法人资格的单位填写单位负责人姓名。

（十一）法人代表或负责人身份证号：应为前项所填单位法人代表或负责人所持有的居民身份证号码。

二、被招用人员情况

㈠身份证号和姓名：应与被招用人员持有的居民身份证一致。

㈡转移就业证号：填写被招用人员持有的《转移就业证》编号。

㈢劳动合同起止时间：按照与被招用人员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记载的劳动合同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填写。

㈣工种：根据被招用人员的从事工种岗位对照《工种分类》（附件2）选择填写工种名称。

㈤用工形式：根据被招用人员的用工形式：1.全日制、2.非全日制、3.劳务派遣用工，选择其中之一填写。

三、用人单位意见

须填写齐全，加盖公章。

4、 个人确认意见

须本人签字确认。
五、街道（乡镇）社会保障事务所审核意见

须填写齐全，加盖就业失业登记专用章。

附件1：行业分类
	代    码
	行  业  名  称

	A0100
	农业

	A0200
	林业

	A0300
	畜牧业

	A0400
	渔业

	B0000
	采矿业

	C0000
	制造业

	D0000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E0000
	建筑业

	F00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G0100
	信息传输业

	G0200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H0000
	批发和零售业

	I0000
	住宿和餐饮业

	J0000
	金融业

	K0000
	房地产业

	L0000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M0100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

	M0200
	地质勘查业

	N0000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O0000
	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

	P0000
	教育业

	Q0000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R0000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S0000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T0000
	国际组织


附件2：工种分类
	代  码
	职业（工种）
	代  码
	职业（工种）

	1000000
	单位负责人
	6000000
	生产运输工人

	1050000
	企业管理人员
	6010000
	勘测及矿物开采工

	2000000
	专业、技术人员
	6020000
	金属冶炼轧制工

	2010000
	科研人员
	6030000
	化工产品生产工

	2020000
	工程技术人员
	6040000
	机械制造加工工

	2030000
	农业技术人员
	6050000
	机电产品装配工

	2040000
	飞机船舶技术人员
	6060000
	机械设备修理工

	2050000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6070000
	电力设备装运检修工

	2060000
	经济业务人员
	6080000
	电子元器件制造装调工

	2070000
	金融业务人员
	6090000
	橡胶塑料制品生产工

	2080000
	法律专业人员
	6100000
	纺织针织印染工

	2090000
	教学人员
	6110000
	裁剪缝纫毛皮革制作工

	2100000
	文学艺术工作者
	6120000
	粮油食品饮料生产工

	2110000
	体育工作者
	6130000
	烟草制品加工工

	2120000
	新闻出版文化工作者
	6140000
	药品生产制造工

	3000000
	办事人员
	6150000
	木材人造板生产制作工

	3010000
	行政办公人员
	6160000
	制浆造纸纸制品生产工

	3020000
	安全保卫和消防人员
	6170000
	建筑材料生产加工工

	3030000
	邮政电信业务人员
	6180000
	玻璃陶瓷搪瓷生产工

	4000000
	商业、服务业人员
	6190000
	广播影视品制作播放人员

	4010000
	购销人员
	6200000
	制版印刷人员

	4020000
	仓储人员
	6210000
	工艺、美术品制作人员

	4030000
	餐饮服务人员
	6220000
	文体用品乐器制作人员

	4040000
	饭店、旅游娱乐服务员
	6230000
	建筑和工程施工人员

	4050000
	运输服务人员
	6240000
	驾驶员和运输工人

	4060000
	医疗卫生辅助服务人员
	6250000
	环境监测废物处理人员

	4070000
	社会服务人员
	6260000
	检验、计量人员

	5000000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6270000
	体力工人

	5010000
	种植业生产人员
	
	

	5020000
	林业及动植物保护人员
	
	

	5030000
	畜牧业生产人员
	
	

	5040000
	渔业生产人员
	
	

	5050000
	水利设施管理养护人员
	
	


城市化建设地区数据迁移农村劳动力
就业单位信息补充采集表
	单位全称
	

	社保登记证号
	

	单位性质
	企业 □    事业 □
机关 □    社会团体 □
	经济类型
	

	隶属关系
	
	行业分类
	

	单位法人或负责人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身份证号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注册地址
	＿＿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区（县）＿

	经营地址
	北京市＿＿区（县）＿＿街道（乡镇）＿＿＿＿＿

	被招用人员情况

	身份证号
	
	
	
	
	
	
	
	
	
	
	
	
	
	
	
	
	
	

	姓 名
	
	转移就业证号
	

	用工形式
	全日制□    非全日制□    劳务派遣用工□

	用人单位意见
上述填写内容核对无误。
（盖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被招用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本表用于采集城市化建设地区持有《转移就业证》农村劳动力换发《就业失业登记证》人员中，系统记录当前就业状况为“单位招用”，且申请换发证件时仍在该单位就业人员的就业单位信息。
《城市化建设地区数据迁移农村劳动力
就业单位信息补充采集表》填写说明

《城市化建设地区数据迁移农村劳动力就业单位信息补充采集表》用于采集城市化建设地区持有《转移就业证》农村劳动力换发《就业失业登记证》人员中，系统记录当前就业状况为“单位招用”，在申请换发证件时仍在该单位就业人员的就业单位信息。需补充就业单位信息人员在填写完成《城市化建设地区农村劳动力换发<就业失业登记证>个人信息核实采集表》后，由其所在就业单位填写《城市化建设地区数据迁移农村劳动力就业单位信息补充采集表》，交村级就业服务站与换发证件所需材料一并报乡镇（街道）社会保障事务所。

具体填写要求是：

一、用人单位基本情况

㈠单位全称：填写工商登记或有关部门批准登记的名称。应与企业营业执照、法人证书记载相一致，不得使用简写或缩写，单位全称中包含数字的，用中文数字填写。

㈡社保登记证号：填写单位社会保险登记证的号码。

㈢单位性质：根据单位所拥有的相关证书的类别，选择填写企业、事业、机关、社会团体。

㈣经济类型： 按照企业营业执照的公司类型或法人证书的出资性质填写。

㈤隶属关系：根据单位实际隶属关系，选择填写中央、省、市、地区、县、街道、镇、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其它。
㈥行业分类：按照国家标准填写（《用人单位招用人员就业登记表》（城市化建设地区换证专用）填写说明附件1）行业分类名称。
㈦联系电话：如实填写。
㈧注册地址：填写单位所持有的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上所记载的注册地址信息。
㈨单位法人或负责人：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必须填写其法定代表人姓名,应与相关证书上的法定代表人一致；无法人资格的单位填写单位负责人姓名。
㈩法人代表或负责人身份证号：应为前项所填单位法人代表或负责人所持有的居民身份证号码。
二、被招用人员情况

㈠身份证号和姓名：应与被招用人员持有的居民身份证一致。

㈡转移就业证号：填写被招用人员持有的《转移就业证》编号。

㈢用工形式：根据被招用人员的用工形式：1.全日制、2.非全日制、3.劳务派遣用工，选择其中之一填写。
三、用人单位意见

须填写齐全，加盖公章。

四、被招用人员签字

须本人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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